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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为规范在高安市农村产权交易中心（以下简称“市农交中心”）产权转让信息发布的申请和受理行为，根据《高安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农村产权交易规则（试行）》，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在市农交中心进行的农村产权的受理转让申请活动，适用本规则。法律、法规和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条转让方可自主选择经纪人/机构，并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建立委托关系。
第四条转让方有委托经纪人/机构的，转让应通过经纪人/机构向市农交中心提出转让信息发布申请，递交《农村产权转让申请书》等相关附件材料，委托市农交中心公开发布转让信息。
《农村产权转让申请书》应当明确转让方及其受托经纪人/机构与市农交中心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和相应违规违约责任等内容。
第五条转让方应当对《农村产权转让申请书》的填报内容和所提交附件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有效性负责。
第六条转让方委托经纪人/机构代理交易的，经纪人/机构应当对其代理的产权转让信息发布事项进行调查，并对转让方所提交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有效性进行核实，包括但不限于：
一、所披露的信息内容是否真实、完整，是否存在重大遗漏、虚假记载或误导性陈述；
二、信息发布的内容与相关附件材料是否一致;
三、信息发布的附件材料是否合法有效，是否存在规范性问题，是否符合各类产权转让的有关规定。
第七条转让方提交的《农村产权转让申请书》及附件材料符合齐全性要求的，市农交中心予以接收登记，并发布产权转让公告；不符合齐全性要求的，市农交中心可以要求转让方及其受托经纪人/机构补齐或重新提交。
第八条转让方应当按照经过内部决策和批准的产权转让方案，在产权转让公告中披露标的基本情况、交易条件、受让方资格条件、对产权交易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竞价方式的选择、交易保证金的设置和处置等内容。
第九条转让公告应当对标的基本情况进行披露，包括但不限于：
一、转让方、标的、受托经纪人/机构的名称；
二、标的持有人的基本情况；
三、标的的基本情况；
四、转让行为的相关内部决策及批准情况。
第十条转让方应当在产权转让公告中明确为达成交易需要受让方接受的主要交易条件，包括但不限于：
一、标的公告价格、交易保证金、合同价款支付方式和付款期限要求；
二、依据交易品种不同，转让方设置的其他要求；
三、转让方为达成交易设置的其他承诺。
第十一条转让方可以根据标的实际情况，合理设置受让方资格条件。在受让方资格条件中不得出现具有明确指向性或者违反公平竞争的内容。市农交中心认为必要时，可以要求转让方对受让方资格条件的判断标准提供经批准的书面解释或具体说明，经市农交中心审核后，在产权转让公告中一同公布。
第十二条转让方应当在产权转让公告中充分披露对标的产生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包括但不限于：
一、需出具审计报告、评估报告等第三方书面报告的项目，有无保留意见或重要提示；
二、行使优先权的主体或其关联方拟参与受让的，应当披露其基本情况和涉及标的信息；
三、具有优先权的主体是否放弃优先权；
四、标的是否存在他项权利人。
第十三条转让方应该在产权转让公告中明确，征集到一个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时，是否采取协议转让的交易方式；征集到两个及以上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时，采取何种竞价交易方式确定转让方。选择招投标方式的，应当同时披露评标方法和标准。
第十四条转让方应当在产权转让公告中明确交纳交易保证金的要求、交纳金额及处置方法等相关事项。
第十五条本规则的解释权和修订权归高安农村产权交易中心。
第十六条本规则自发布之日起试行。

